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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教育局文件  
 

成教安〔2018〕34 号 

 

 

成都市教育局关于印发 

《成都市教育局防汛工作预案》的通知 
 

成都天府新区、成都高新区基层治理和社会事业局，各区（市）

县教育局，市属高校，直属（直管）学校（单位）： 

现将修订后的《成都市教育局防汛工作预案》印发你们，请

认真学习贯彻，并结合本地实际修订完善相应工作预案，确保工

作落实。 

联系人：杨科；联系电话：61881661，1343830968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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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成都市教育局防汛工作预案 

 

 

成都市教育局 

2018 年 5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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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成都市教育局防汛工作预案 

 

为有效防御洪涝灾害，做好各类洪涝灾害的防范与处置工作，

提高各区（市）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（含市属高校，下同）对

洪涝灾害及相关突发事件的应急快速反应和处置能力，确保全市

教育系统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》《成都市防汛应急预案》等法律、

法规，结合教育系统实际制定本预案。 

一、组织机构及职责 

市教育局设立防汛领导小组，在市政府防汛指挥部领导下，

指导和协调各区（市）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防汛和抢险救灾

工作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学校安全管理

处。各区（市）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，结合自身实际，成立本

单位的防汛工作领导机构。 

（一）领导小组构成 

组  长：市教育局主要负责人 

副组长：市教育局分管负责人 

成  员：市教育局机关各处室主要负责人 

（二）领导小组职责 

执行国家防总、省、市防汛指挥部的决定，按照“统一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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挥、分级负责、部门协同”的原则，开展防汛突发事件的应急处

置工作。在上级有关防汛工作精神的指导下，制定和完善全市教

育系统的防汛工作预案和机制，开展对各区（市）县教育行政部

门和学校防汛工作的督促检查，指导和协调防汛救灾工作，总结

推广防汛工作经验和做法。 

（三）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 

负责市教育局防汛指挥部的日常工作，负责按照上级指挥部

的要求，组织、协调、指导全市教育系统的防汛工作。 

（四）领导小组成员职责 

结合工作职责，做好防汛、救灾等工作。按照市教育局防汛

领导小组的统一安排参与应急处置工作。 

二、预防和预警机制 

（一）排查预防。各区（市）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在汛

前组织力量开展防汛检查。全面检查学校校舍、设施设备和防洪

排涝工程，对薄弱部位要及时整治和加固，彻底消除隐患，确保

各种隐患处置在汛期到来之前。对地处病险水库、山洪易发、地

势低洼、地质灾害频发等地区的学校，要做好人员安全转移的各

项准备工作，明确预警机制、转移方式，确保人员安全度汛。 

（二）防汛预警。各区（市）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积极

与属地气象、水利、国土等相关部门保持紧密联系和沟通，实时

根据相关部门提供的灾情信息，做好信息通报工作，及时发出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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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信号，转移师生和财产等。按照成都市防汛应急预案，市级预

警由市防指统一发布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，按照发布的预

警级别，做好相应处置工作。 

三、应急响应机制 

（一）应急阶段工作 

市教育局防汛领导小组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预警信息，指导

和部署各区（市）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防汛工作。各区（市）

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都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，做好自身洪涝

灾害预防工作，并按“自救” 先行的原则，积极开展防汛工作。 

1.发布汛期消息阶段：指导各区（市）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

校做好防汛准备工作。 

2.发布汛情警报阶段：向各区（市）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

通报汛情警报，密切关注汛情发展动向，启动相应应急机制。 

3.发布汛情紧急警报：在上级部门的领导下，下达防汛避险

紧急指令。 

4.抢险救灾阶段：指导各区（市）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

抢险救灾工作，为顺利开学或复学创造条件。 

（二）应急响应要求 

1.区域应急响应。各区（市）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，接到

属地相关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时，要按照相关要求，统筹安排，

做好辖区内学校的防汛应急处置工作。 

2.市级应急响应。市级防汛预警信息由市防指统一发布，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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汛预警级别由高到低分为红色（Ⅰ级）预警、橙色（Ⅱ级）预警、

黄色（Ⅲ级）预警、蓝色（Ⅳ级）预警。当市防指启动市级防汛

预警时，需采取以下应急响应。 

响应等级 响应要求 

蓝色Ⅳ级 

各单位带班领导到岗，主动对接相关部门对临山、临

江、地势低洼等重点学校及风险点展开巡查，关键部位

抽排设备及备用电源及时到位，启动实时汛情公开程

序。 

黄色Ⅲ级 

接到市防指通知后派员到市防汛指挥中心；各单位分

管负责人到岗；各单位对接相关部门对防汛设施和临

山、临江、地势低洼等重点学校进行全面巡查，重点部

位抽排设备到位并派员值守；启动实时汛情公开程序。 

橙色Ⅱ级 

市教育局主要负责人到市防汛指挥中心，分管负责人

到岗；各区（市）县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主要负责人到

岗，分管负责人到出险一线指挥；所有排涝设备投入运

行；启动实时汛情公开程序。 

红色Ⅰ级 

市教育局主要负责人按市防指要求到市防汛指挥中

心，分管负责人到出险一线指挥；各区（市）县教育行

政部门及学校主要负责人到出险一线；重点保障师生生

命安全和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、通讯的正常运行；启动救

灾应急预案，保障师生的吃、穿、住、饮水、卫生医疗

等。 

（三）应急响应结束 

根据市政府或市防汛指挥部的指令，结束应急响应工作。 

四、应急保障机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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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保障是做好防汛工作的重要环节，各区（市）县教育行

政部门和学校务必做好以下保障工作。 

（一）通信保障 

加强与通信管理部门联系，保障通讯网络畅通，确保防汛

抗灾信息能及时播报、发布。 

（二）物资保障 

加强与相关部门的联络，确保学校抢险救灾物资充足。 

（三）资金保障 

积极争取政府和上级部门的支持，加强与财政、民政等有关

部门的联络，筹措抢险救灾资金，做好救灾资金、捐赠财物的分

配、下拨，指导学校做好救灾款的使用。 

（四）治安保障 

加强与公安部门的信息互通和协同行动，做好发生汛情学校

的治安工作。 

（五）宣传保障 

加强防汛抗灾及避险知识宣传，提高师生的防灾减灾能力。 

（六）演练保障 

定期举行防汛应急演习，以检验、改善和强化应急准备和应

急响应能力。 

（七）医疗卫生保障 

加强与医疗卫生部门的联络，做好学校的卫生防疫和医疗救

护，预防疾病流行，做好师生疾病预防和学校公共场所消毒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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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应急队伍保障 

在市教育局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队伍开展抢险救灾工作

的同时，根据需要在全市教育系统统一调配救援人员，扩充队伍，

保障抢险救灾工作的人力支持。 

五、善后处置机制 

（一）救灾救济。灾害发生后，各区（市）县教育行政部门

和学校，要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做好学校的物资供给、治安管理、

校舍修复、生活保障、学校复课等应急救灾工作。  

（二）医疗防疫。积极协调卫生部门，抢救伤病师生，对影

响师生健康的污染源进行消毒处理，对受灾学校重大疫情实施紧

急处置，防止疫情的传播和蔓延。 

（三）灾损修复。组织力量，尽快修复受损的校舍、道路、

通信等设施，尽快恢复学校正常秩序。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校舍和

设施设备，要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，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。 

（四）防汛评估。汛情过后，市教育局将针对防汛工作的整

体情况，进行定量定性分析评估，总结经验，找出问题，进一步

做好防汛抗灾工作。 

 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成都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5 月 31 日印发 


